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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辅助法学生学习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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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系统探讨了 AI 在法学教育中的角色定位与人机协同的未来图景。人工智能的介入为法学生带来了知识获取的

范式跃迁、实践技能的沉浸式锤炼以及高阶思维能力的倒逼提升，使法学教育从标准化供给转向个性化赋能。然而，AI必须被准

确定位为辅助工具而非替代主体——人类法律人的不可替代性植根于价值判断、伦理权衡与人文关怀三大根基，这些能力无法被

算法化约。文章同时剖析了 AI辅助学习面临的挑战：思维惰性风险、价值判断能力弱化以及技术依赖导致的主体性危机。展望未

来，法学教育需走深度融合之路，培养兼具技术理解力、价值判断力与终身学习力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唯有在“思忖”与“超越”

之间保持张力——既善用技术之利，又坚守人文之本——法学生才能在智能时代找到不可替代的位置，成为驾驭技术、守护正义

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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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学遇见算法，当法律人的经典思维遭遇人工智能的算

力冲击，一个根本性问题浮出水面：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究

竟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法学生？或者说，法学生应如何与 AI 共

处，才能在未来的人机协同法律实践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本文认为，人工智能之于法学生，绝非简单的效率工具，

更非应予警惕的“思维敌人”，而是一块难得的“思想磨刀石”。

它在为法学生提供前所未有的学习赋能的同时，也通过其固有

的局限与挑战，反向迫使法学生回归法学教育的本质——那些

无法被算法替代的价值判断、伦理权衡与人文关怀，恰恰在人

机互动中得以凸显与强化。唯有将 AI 正确定位为辅助工具而

非替代主体，法学生才能在技术的浪潮中既善假于物，又不失

其本。

1 智能之翼：人工智能辅助法学生的正面效应

1.1知识获取的范式跃迁

传统法学教育中，法学生的知识获取主要依赖于课堂讲

授、教材阅读与案例检索。这种模式不仅效率有限，且受制于

个体认知的“视域局限”。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从根本上改

变这一图景。这意味着，法学生可以通过与 AI 的交互，瞬间

获取跨越时空的法律知识——从古罗马法原则到最新司法解

释，从域外判例到本土实践，知识的边界被前所未有的拓宽。

法学教育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是人工智能时代建构新型法学

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人工智能的运用，使法学教育能够“构

建智能化、网络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对于法学

生而言，这意味着学习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索”，从

“标准化供给”转向“个性化适配”。AI可以精准识别学生的

知识薄弱点，推送针对性的学习资源，生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使“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想在技术支持下得以大规模实现。

1.2法律技能的场景化锤炼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传统法学教育长期面临的

困境是：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抽象规则，与复杂鲜活的实务场

景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模拟仿真与虚拟

现实技术的引入，正在填平这一鸿沟。作者在法学人工智能教

改项目中，将法学知识点切入到人工智能系统中，形成实践新

场景。这种技术赋能的场景化学习，使法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前，

就能在近乎真实的执业环境中反复试错、积累经验。AI可以扮

演难缠的对方当事人、刁钻的证人、甚至带有偏见的法官，让

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体验法律实践的全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这种锤炼，是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提供的。

1.3高阶思维能力的倒逼提升

也许最具悖论意味的是，人工智能对事务性工作的替代，

恰恰为法学生腾出了聚焦高阶思维的空间。

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者提醒，人工智能已“广泛承担事务

性工作”，在法院系统中实现案件信息自动回填、文书辅助生

成、类案推送等功能。这无疑会对法学生的基础技能训练形成

冲击——若机器代写了文书，学生如何学会写作？但换个角度

看，当 AI可以高效完成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初步分析，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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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便可以从这些低层次认知劳动中解放出来，将精力集中于更

具挑战性的任务：辨析法律原则在新型案件中的适用边界，权

衡多元价值在具体情境中的冲突取舍，审视算法决策背后的公

平正义问题。

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法治需要破解“技术理性与法律价值的

冲突”。对这些冲突的辨识与应对，恰恰需要更高层次的法律

智慧。AI的介入，不是降低了法学生的能力要求，而是将能力

竞争的层级向上推移——从“知道什么”到“理解为何”，从

“如何操作”到“为何如此操作”。在这个意义上，AI 确实是

法学生的一块“思想磨刀石”。

2 守正之道：AI作为工具与人类主体的不可替代性

2.1 AI的工具定位：从“替代”迷思到“协同”共识

人工智能迅猛发展，难免引发一种焦虑：法学生是否会被

AI取代？这种焦虑背后，是对人机关系的根本误解。

行业的需求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市场渴求的不再是仅仅

精通法条的法典“活字典”，而是能够理解技术逻辑、驾驭智

能工具、解决复杂综合性问题的“法律架构师”和“战略顾问”。

换言之，AI不是来取代法律人的，而是来重新定义“何为优秀

的法律人”的。

在这个重新定义的过程中，AI的定位始终是工具，而非主

体。上海交通大学提出“AI+HI（Human Intelligence）”构建

未来高等教育的理念，强调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要“坚

守人机协作边界，避免技术消解法学核心价值”。这些声音共

同指向一个共识：AI是辅助者，而非替代者；是工具，而非目

的。

2.2人类主体的不可替代性：三重根基

如果说 AI 的工具定位是一种应然选择，那么人类法律人

的不可替代性则有其深刻的本体论根基。

其一，价值判断的根基。法学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培

养法律人的价值权衡能力。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者尖锐指出，

传统刑法课堂多采用“要件分析法”，通过裁剪后的案例引导

学生记忆法条，“将价值判断简化为‘标准答案’，忽视法律解

释背后的道德考量与社会情境” 。这种教学模式的缺陷，在

AI时代暴露得更为彻底——若法律只是规则的机械适用，机器

完全可以做得比人类更快、更准。但法律从来不是如此。法律

是“正义与善的艺术”，其每一次适用，都涉及对相互冲突的

价值（自由与安全、效率与公平、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审

慎权衡。这种权衡，无法化约为算法，因为它需要对人性的深

刻理解、对社会情境的敏锐把握、对历史脉络的厚重体认。而

这些，恰恰是 AI所不具备的。

其二，伦理判断的根基。技术是中立的，但其应用绝非中

立。算法可能隐含偏见，自动化决策可能冲击程序正义，数据

利用可能侵犯隐私——对这些问题的识别与应对，需要深厚的

伦理素养。而这种素养，只能在对人类尊严与权利的持续守护

中养成，无法通过数据训练获得。

其三，人文关怀的根基。法律最终要服务于人，服务于具

体、鲜活、有着七情六欲的人。理解人的痛苦与希望，理解社

会的复杂与多元，需要的是人文的浸润与共情的能力。这种能

力，是 AI的“弱项”，却是优秀法律人的“强项”。

2.3人机协同中的人民主体性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强调人类主体的不可替代性，关乎对

“人民主体性”的坚守。法治的根基在人民，法治的目的在人

民。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服务于人的解放与发展，而非

反过来支配人、异化人。法学生作为未来的法治人才，必须在

人机协同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确保技术的发展始终在法治轨

道上运行，始终服务于增进人民福祉的根本目的。

3 磨砺之痛：人工智能辅助法学生面临的挑战

3.1思维惰性的风险

人工智能辅助法学生学习，最直接的挑战莫过于“思维惰

性”的风险。

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者对此有清醒认识：当前，“生成式

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法学学习场景”，然而，“过度依赖人工

智能可能导致思维惰性：法学生若长期被动接受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其自主阅读、深度理解、逻辑推理等核心能力的培养将

受到抑制。这种‘快餐式’学习模式可能导致法学基础知识的碎

片化积累，削弱未来法律从业者的专业素养”。

这一警示值得深思。法学是一门需要“下笨功夫”的学问

——经典文献的研读、复杂案例的剖析、逻辑链条的推演，都

容不得半点投机。AI提供的便捷，若被误用为学习的捷径，便

可能侵蚀法学生最宝贵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检索代替了

阅读，生成代替了写作，答案代替了疑问——当这一切发生时，

AI就不再是“思想磨刀石”，而是思维的“安乐椅”。

3.2价值判断能力的弱化

如果说思维惰性影响的是认知能力，那么对价值判断能力

的侵蚀，则触及法学教育的核心使命。

如前所述，传统法学教育在价值判断培养上本就存在不

足。AI的介入，可能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当学生习惯于接

受 AI 生成的“标准答案”，习惯于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技术操

作，他们对法律背后的价值张力、道德考量、社会情境的敏感

度便可能日益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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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警惕法学培养与人工智能培养“两张皮”现象。这一担

忧的深层指向正是：若不能在融合中守住法学的核心价值，所

谓的“融合”就可能变成法学的自我消解。当法律问题被化约

为技术问题，当价值判断被遮蔽于算法黑箱，法律人安身立命

的根基何在？

3.3技术依赖与主体性危机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技术依赖可能导致的主体性危机。这

种风险不仅是认知层面的，更是存在层面的。当法学生越来越

依赖 AI 完成学习任务，他们对自己作为独立学习者的信心与

认同可能逐渐削弱。“是我想的，还是 AI 想的？”“是我做

的，还是 AI 做的？”——当这些问题变得难以回答，学习者

的主体性便已岌岌可危。

4 未来之路：在深度融合中培育不可替代的法治人才

4.1深度融合的多元路径

面对上述挑战，法学教育界已在积极探索应对之策。张文

显教授从五个维度论述了法学教育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路

径：推进法学教育智能化、推进法治思维和法律方法智能化、

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实施、培养法律和人工智能兼

修的复合型高端法治人才、推动人工智能法学教育国际化。这

些路径，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学教育改革提供了系统指引。

在具体实践层面，各高校已形成各具特色的探索。众多高

校实践表明，“深度融合”不是单一模式，而是可以根据各校

特色、不同层次法学教育需求而灵活展开的多元探索。

4.2法学生的自觉：从被动适应到主动驾驭

对于法学生个体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素养可以概括

为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理解力。法学生不必成为程序员，但必须成为技

术的“明白人”。刘冰教授称之为“法科技术素养”——“理

解 AI 的基本原理、能力边界与潜在风险，能够与技术人员有

效沟通，并负责任地将技术工具应用于法律场景”。只有理解

技术，才能驾驭技术；只有看清 AI 的能力边界，才能在人机

协同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二是价值判断力。这是法律人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在

AI可以高效完成规则适用的时代，法律人的价值恰恰在于那些

无法规则化的领域——权衡价值、辨析情境、体察人心。对法

学生而言，这意味着要在学习中主动寻找“难题”：那些没有

标准答案的案例，那些价值冲突的场景，那些技术无法穿透的

伦理困境。正是在这些难题的磨砺中，价值判断力得以生长。

三是终身学习力。技术的迭代日新月异，今天的 AI工具，

明天可能就已过时。法学生要应对这一变化，唯有培养终身学

习的能力与习惯。北大法宝创始人赵晓海指出，高校在有效利

用大语言模型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对这些挑战的应对，需要

学习者在走出校门后依然保持对技术发展的敏感、对新知识的

渴求。在这个意义上，学习不是学生时代的阶段性任务，而是

贯穿职业生涯的持久姿态。

4.3人机协同中的法治人才培养

展望未来，人机协同将成为法律实践的主流模式。法学教

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在这一模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法治人

才。

他们善于利用技术提升正义的效率，更勇于运用法律的智

慧为技术的狂奔划定轨道。他们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数

字规则的制定者、算法正义的守护者、科技向善的引领者。

回到文章开头的场景：当法学生与 AI 并肩而坐，共同面

对复杂的法律问题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幕？

我的理解是：人工智能之于法学生，既非敌人，也非救主，

而是一块难得的“思想磨刀石”。它在为学习提供强大助力的

同时，也通过其固有的局限与挑战，反向迫使法学生回归法学

教育的本质——那些无法被算法替代的价值判断、伦理权衡与

人文关怀，恰恰在人机互动中得以凸显与强化。

这块“磨刀石”的锋利，在于它毫不留情地暴露了传统法

学教育的短板：记忆型知识的贬值、标准化答案的虚幻、事务

性技能的可替代性。它也毫不客气地向每一位法学生发出叩

问：当机器可以做你所能做的，你还能做什么？

唯有如此，法学生才能在智能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不是被技术替代的焦虑者，不是被工具支配的迷失者，而是驾

驭技术、守护价值、引领未来的法治人才。这正是人工智能赋

予法学教育的最宝贵礼物——在技术与人文的碰撞中，在效率

与正义的张力间，锻造出更加坚韧、更加智慧、更加有担当的

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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